
 - 1 -

海口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 年度部门决算 

 

一、海口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概况 

（一）部门职责 

根据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 〈海口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琼办发〔2009〕

39 号），设置海口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为主管全市人口

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有：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及省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拟定并组织实施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

作的政策、法规、规章、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2.负责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组织实施目标的考核

评估，稳定低生育水平。  

3.负责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收集、统计、分析、预测预

报工作；参与全市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 

4.拟定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规划；组织开展人口

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5.综合管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围绕生育、节育、不育，

拟定生殖保健服务的规划；配合卫生部门做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工作；指导推广计划生育科研新技术、新成果；负责组织计划生

育病残儿、手术并发症医学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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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编制市级计划生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计划及有关计

划生育专项经费计划。 

7.负责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指导

全市计划生育队伍建设；指导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网络

体系建设，及市计划生育协会的业务工作。  

8.负责计划生育行政许可事项。  

9.研究和依法规范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制度。  

10.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协调相关部门制

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规划。  

11.负责全市有关人口、计划生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管理

并指导实施计划生育国际援助项目。  

12.负责对所属单位贯彻执行上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检查监督，协同有关部门监管其非经营性国有资产。  

13.检查指导各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14.承办市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构成 

海口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海口市计划生育服务站

和海口市计划生育协会。 

二、2013 年度部门决算报表 

（一）部门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见附表 1） 

（二）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见附表 2） 

（三）“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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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3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决算收入情况说明 

海口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 年度部门决算收入总计

2658.43 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 2033 万元，为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用于保

证基本运转和开展各项业务的财政资金。 

2.上级补助收入 21 万元，为部门从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

补助收入，用于补助正常业务资金不足。 

3.其他收入 262.51 万元，为预算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

外的各项收入。 

4.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19.45 万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

位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事业

收入”、“其他收入”不能保证其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

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5.上年结转和结余 322.47 万元，为以前年度尚未列支，结

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海口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 年度部门决算支出总计

2658.4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1975.63 万元，社会保障和

就业 113.14 万元，医疗卫生 12.67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35.20

万元，其他支出8万元。结余分配9.31万元，年末结转结余504.48

万元。 

（二）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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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 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 2048.1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36.05 万元，项目支出

1512.09 万元。既包括使用当年从本级财政取得的财政拨款发生

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

出。 

1.基本支出 536.05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

成日常工作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

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支

出。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类）人大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支出

376.31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下属单位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归口管理

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支出 112.82 万元，主要用于本部门行

政单位离退休人员支出、缴纳事业人员社会保障金和离退休管理

机构的基本支出。 

医疗卫生支出 12.67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医疗卫生补助。 

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款）住房公积金（项）支出 34.25

万元，主要用于本部门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向职工发放住房公积金

的基本支出。 

2.项目支出 1512.09 万元，主要是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

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发生的支出。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类）人大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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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82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下属单位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的项目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32 万元。主要用于聘用人员的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0.95 万元。主要用于本部门聘用人员按照国

家政策规定发放住房公积金的基本支出。 

其他支出 8万元。 

（三）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海口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 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68.6 万元，各分项支出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用 7.5 万元。用于本单位组团 1个，人

数 3人，赴台湾以人口管理等为主题进行考察交流活动的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56.59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 56.59 万元。2013 年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 10 辆。运

行维护费主要用于车辆燃料费、维修费、停车费、通行费、保险

费、车辆年审等项目。包括日常公务用车以及到各区、乡（镇）、

村（居）进行人口计生宣传、计生技术服务、计生创建、考核等

工作情况。 

3.公务接待费 4.51 万元。用于 2013 年省内外公务接待和上

级相关部门项目考察、交流、调研等接待费用。 

 


